德宏州2025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奖补实施方案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引领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力军，是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主体，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大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鼓励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农业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一、背景与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德宏州农业现代化发展，按照《德宏州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实施方案》要求，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引导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促农增收，特制定本奖补实施方案。

二、项目依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德宏州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实施方案》等。

三、奖补对象范围

本方案奖补对象根据《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公布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商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关于公布第十九批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关于公布2024年德宏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通知》明确的2024年新增获得认定的州级、省级、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四、奖补资金

资金来源：德宏州2025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奖补方式：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按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获得认定的级别一次性给予不同等级的奖补资金。

奖补标准

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省级、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获批准认定后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和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奖补金额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家20万元。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家40万元。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21家42万元。

总计：获得奖补各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共26家，奖补金额合计102万元。

时间安排

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奖补。
五、申报条件

（一）2024年新增获得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州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认证机构资质无效及证书无效、被撤销、注销的。

2.同一项目州级财政资金已经支持过的。

3.超范围申报的。

4.生产主体在企业社会信用监管平台有不良信用记录、列入负面清单和黑名单的。

六、申报程序

采取纸质材料逐级审核申报的方式进行。

（一）自愿申报

符合申报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按要求自愿进行申报，向所在县市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

（二）县级审核

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对申报主体的主体资格、文件证书有效性、真实性等进行审核把关，初审合格后会同当地财政部门正式行文报州农业农村局、州财政局审核。

州级审核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商州财政局及其他相关单位确定奖补对象和奖补金额，并公示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将奖补资金拨付给企业。

七、联农带农机制及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累计奖补26家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群众生产，建立稳固的原料基地，解决产品集中上市造成的滞销、价格波动大的现象，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全年可带动农户2万户以上农户持续增收。在促进企业增效、财税增长的同时，立足当地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充分利用人才、网络、设施等条件，引导农户发展规模化种植、绿色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延长产业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做大做强，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八、监督与管理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按照《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德财农〔2021〕92号）负责奖补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获奖企业需加强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将定期对获奖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六、附则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方案由德宏州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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